
 

 

证券代码：000035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TY2019-06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辉南县城乡环卫一体化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政府采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合同约定有效期自 2019 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项目服务

期限 3年，与合同有效期一致。 

2、为了便于项目实施和管理，公司在项目所在地成立下属子公司作为项目

公司，本合同乙方的权利义务将由项目公司继承。 

3、本合同履约期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而影

响合同未来履行的风险，以及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1、2018年12月5日，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乙方”）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公司收到中标通

知书的自愿性披露公告》（公告编号：TY2018-137），公司被确定为辉南县环境

卫生管理处辉南县城乡环卫一体化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招标项目编号：

CCKSTC-18ZFFWO146）的中标单位。 

2、近日，吉林省辉南县环境卫生管理处（以下简称“辉南县环卫处”或“甲

方”）与公司签订了《辉南县城乡环卫一体化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合同》

(以下简称“本合同”或“合同”)。 

3、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二、合同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1、甲方：吉林省辉南县环境卫生管理处 

   法定代表人：胡茂松 

   职务：处长 

住所地：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朝阳大街 

主营业务：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2、乙方：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001924405605 

   注册资本：135152.1423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严圣军 

   注册地址：江苏省海安县城黄海大道（西）268号 2幢 

       主营业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蒸汽生产，自产产品销售，危险废弃物

处理（前述所有范围权限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可再生能源

项目及环保设施的投资、开发；污泥处理、餐厨垃圾处理、建筑垃圾处理、污水

处理、大气环境治理、噪声治理、土壤修复；垃圾焚烧发电成套设备、环保成套

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填埋气开发与利用；垃圾分类收运体系投资与运营；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道路清扫保洁；河道保洁、

绿化管护；物业管理。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

与合同签署甲方辉南县环卫处未发生交易事项，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4、履约能力分析：辉南县环卫处为政府机构，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吉林省辉南县环境卫生管理处 

乙方：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提高农村环境卫生水平，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加快辉南县乡村生态

文明建设，统筹城乡环境卫生事业均衡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规定，经招标确定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为乙

方，甲方将辉南县城乡环卫一体化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工作委托给乙方管理和运营。

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维护双方权益，经双方协商，特签订协议如下，双方

共同遵守。 

（一）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 

引入专业公司，对全县 11 个乡镇(不包括朝阳镇镇区）、朝阳镇下辖周边 24

个行政村及辉南县经济开发区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进行市场化维护管理，建立乡

镇收集，专业公司统一运转的模式，保证全县生活垃圾处理工作规律化、常态化。 

（二）项目服务期限 

项目服务期限：三年，与本合同有效期一致，自 2019年 1月 1日起至 2021  

年 12月 31日止。 

（三）服务费用 

本项目年度基本服务费按照中标总价计算，为人民币(大写) 叁仟柒佰玖拾

叁万贰仟玖佰元/年(37932900 元/年)。 

（四）违约责任 

双方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时发生的所有争议，由双方协商

解决；如果经协商，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同意将有关争议、分歧或索赔提

交合同履行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五）其他事项 

为了便于项目实施及管理，乙方在当地成立了下属子公司即辉南天楹城市环

境服务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本项目乙方的权利义务由辉南天楹城市环境服务

有限公司承继。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的顺利签署提升了公司在环卫一体化业务上的市场竞争力与影响

力，后期项目的正式运营将为其他环卫项目的拓展提供丰富的经验支持。预计本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9 年度及今后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

于公司业绩的提升。 

2、本合同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合同的

履行而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本合同履约期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而影响合

同未来履行的风险，以及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由甲、乙双方签订的《辉南县城乡环卫一体化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合

同》。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月 28日 




